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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佈

主要股東出售股份

華瀚生物製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

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交易時段後獲虎豹企業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Haw Par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Pte. Ltd（「Haw Par」）告知，Haw Par已在公開市場

出售若干數目之本公司股份。截止到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Haw Par持有

397,995,043股本公司股份，佔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8.10%，故

Haw Par將不再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本公佈由本公司自願發出。

承董事會命

華瀚生物製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岳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岳先生、鄧杰先生、龍險峰先生及周

崇科先生，非執行董事黃一林先生（林舒敏女士為其替任董事）及譚顯浩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孔祥復教授、曹宏威教授及韓耀明先生。


